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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误导与虚假广告”研讨会在北京召开

[ 作者 ] 中华广告网 

[ 单位 ] 中华广告网 

[ 摘要 ] 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，于2006年5月20日在“天下第一城”国际会议中心召开。中国广告协会时学志秘书长和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司李亚莉副司长，以及来自国务院法制办、司法机关、工商总局、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委员和广告监管部门的有

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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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，于2006年5月20日（星期六）在“天下第一城”国际会议中心召开。中国广告协会时学志

秘书长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司李亚莉副司长，以及来自国务院法制办、司法机关、工商总局、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委员和广告监管

部门的有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上，各位委员结合研讨题目—“误导与虚假广告的区别与认定”，从法理、立法、执法等各个层面

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，一致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，在性质、程度和法律责任承担上都不一样。关键是要明确广告真实性的涵义及虚假广告的

认定标准，而核心便在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。《广告法》所称“误导”，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，并应对可能引起误解的广告表现形式和

广告的实质承诺加以区分。一般来说，广告“虚”在表现形式上，属于创意，是允许的；而“虚”在功能、质量等主要内容上以及“假”

在基本承诺等方面，则是严格禁止的。欺骗性广告是故意误导，而误导则不一定是欺骗。虚假广告认定的标准之一便在于广告所宣传的产

品和服务的主要内容与事实是否相符。《广告法》第9条所规定的广告内容“应当清楚、明白”，是有其前提条件的。一旦涉及效果、产

地等实质内容，必须予以明确，这是第4条“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”的具体化。同时，有的委员认为，广告艺术表现方式的问题，可

以交由行业组织来评定；至于是否导致误导的结果，则主要以普通人对一般常理的认知能力作为衡量尺度，并在必要时通过一定的调查来

确定这种认知度。关于广告法律的原则适用问题，各位委员也予以了积极的讨论，从个案判断等方面给予肯定，并指出目前的《广告法》

所存在的表述方面的问题，建议在将来修订法律中予以细化。会议的最后，时秘书长和李副司长对委员们百忙之中参会表示感谢，欢迎大

家作进一步的交流，以促进广告业的健康发展，维护广告市场的正常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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